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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今日（十月十五日）就「旅遊氣泡」

事宜與傳媒的答問內容： 
  
記者：局長，你說將於未來數周與新加坡方面傾談，請問你預計最快何時可以實

行「旅遊氣泡」？旅客進入新加坡或新加坡旅客進入香港時，他們是否有指定路

線？（入境）有效期為多久？第二，請問與其他地方如日本、台灣這些受港人歡

迎的地方商討進度如何？中間遇到甚麼困難，或者大家有甚麼不放心的地方，導

致現時仍未商討好相關安排？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第一，我們由六月開始，先後與世界各地十一個國家

（就「旅遊氣泡」事宜）進行商討，這項安排必須是雙邊，即大家都要同意，同

時需要按照雙方疫情作出考慮。上次會見新聞界時，我已經表示這項安排並不是

「先到先得」，而是必須檢視雙方疫情是否許可，以及在雙方條件合適時才可以

做。就與新加坡建立的「航空旅遊氣泡」，雙方基本上同意和確立了剛剛我列舉

的框架，作為基礎。接下來，雙方要做一些工作，有一些是分開做的，以香港來

說，我們要修改法例，容許這安排受法律上的限制和保障。我們亦有一些雙邊的

工作需要做，例如剛才我們提到其中一個條件是兩地病毒測試必須要互相確認，

我們會把香港已確認的實驗室或測試機構清單交給對方，而我們同樣要取得新加

坡這方面的資料，雙方的衞生當局從而可以作出確認。另外。我們亦要開始與航

空公司和機場處理這方面的事宜。我們將於未來數周做好這些工作，及早完成，

以便可以開展兩地互相之間的往來。 
  
  就第二個問題，你提到其他方面例如路線上的限制，按照雙方訂定的「氣泡」

安排，往來旅客的市內行程並不會受到任何限制。基本上他們已經接受病毒測試，

持有陰性結果，他們於訪港或訪新加坡期間都不會受到這方面的限制。至於其他

國家或地方，我們會繼續有關工作。每一個國家或地方都有不同的要求，對方亦

會審視香港情況。六月時，我們開展有關討論，但七月時香港的疫情反覆，當時

確實拖延了有關工作；相反來說，如果我們於商討期間知道其他地區的疫情反覆，

我們同樣會採取審慎的措施，我們會和衞生當局合作，衞生當局會給予我們意見，

包括是否應該繼續與這些地區商討，或是需要附加條件等。若一旦與新加坡的情

況相同，雙方條件許可，我們便會進行（「旅遊氣泡」的商討）工作。 
 
 記者：第一個問題，如果其他國家或內地人士經新加坡來港，是否同樣能受惠

於這安排？反之，其他國家的旅客經香港往新加坡是否都能有這安排？第二，你

剛才提到將來與其他國家商討時會沿用相類近的框架，是否意味將來開通往其他



國家旅行，香港人都要先通過檢測並呈陰性結果才能到其他國家？第三，有否跟

台灣商討開通旅遊？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第一，基本上我們的「航空旅遊氣泡」安排有一個條件，

就是參與的旅客除了要有健康測試（證明）外，亦要確保有一段時間，通常是十

四天內，未有到訪其他地方。簡單來說，假如有人透過這安排轉機到港，而他在

十四天內（曾經到訪其他地方）或是他沒有健康測試（證明），基本上我們是不

會接受（他入境）的，這是為了確保不會有其他地方或不在氣泡內的人士利用這

途徑，轉折地來到我們雙方（氣泡內）的地方。正因如此，我們的其中一個條件

是要乘坐特定航班，而這些航班都是「點對點」，並且不會接受其他轉乘的旅客。

以上是相關安排。 
  
  第二方面，大家所見的這套安排，表面上可能是十分簡單直接，但重點是要

在兩個重要的原則下取得平衡。第一個原則是必須要確保疫情得到足夠的防控，

這方面要依靠測試。你剛剛說得對，將來（往其他國家旅行）的情況下，測試是

一個首要的條件。任何人上機前，他需要獲取一個（兩地）互相認可、呈陰性的 
COVID-19 檢測 （2019 冠狀病毒病聚合酶連鎖反應測試）的結果，才能上機。

另外亦要確保抵達當地時的情況，正如香港，衞生當局亦會進行抵埗的測試。我

相信在可見的將來，這些測試都是必須的。香港近來亦正逐步增加（進行）測試

的能力，而透過近期較大型的社區檢測，我們（現在）亦有較好的（檢測）能力。

現時香港有十七家機構可以提供這方面的測試。看來這會變成一個「新常態」。 
  
  第三個問題，台灣並不在（我們）十一個商討（「旅遊氣泡」的國家或地區）

的名單之中。 
  
記者：局長你好，想請問（旅客）要持陰性證明入境，該陰性證明要多少天之內

的？在新加坡那邊，我們回香港前都要做檢測，那邊的檢測機構多不多？市民容

易找到嗎？檢測費用又是多少？另外，請問該特定航班有沒有暫定預計有多少數

目？涉及甚麼航空公司？最後請問之前你提及與日本、泰國等十一個國家都有商

討過，現在商討的難處是甚麼？進度方面，有沒有哪個國家比較接近能達成協議？

謝謝。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第一，這是一些具體的細節，我們需要與新加坡方面互

相確認，主要由我們的衞生當局與他們的衞生當局直接商討。一般來說，我們通

常以七十二小時作為界別，這也是現時香港的做法，即是說（旅客）在出發前的

七十二小時要做一個測試，而測試（結果）必須是陰性。 
  
  新加坡方面，據我們了解，他們有這類的檢測機構，包括在機場及市內。當



然，香港的情況在最近一個月以來有很大的改善，大家都知道，除了政府在社區

層面的檢測及醫管局外，市民現時亦可到十七個已獲註冊確認的實驗室或醫院進

行檢測，所以這方面來說，我們具備較好的條件。 
  
  至於航班方面，因為我們希望用比較審慎、安全、逐步的做法，可能開始時

我們所開的航班，就班次來說，都是以現有走這條航線的航班來做，這方面的工

作我們會透過運房局與航空公司處理。 
  
  最後一條問題，我們確實與不同的地方開展了討論，有些進展快，有些進展

慢。每個地方都可能因應自己的情況會提出一些不同的條件，例如有些國家或地

方希望在起動時，先接受一些有特定目的的訪客，如商務旅客；有些地方可能會

附加一些較嚴格的限制，例如到埗後只可以留在某一些地方，或不可使用公共交

通工具等。我們會視乎對方提出的情況（商討）。香港提出的情況大致上與新加

坡所提出的相近，一方面我們希望確保疫情上得到一定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我

們亦明白在逐步恢復正常運作時，不希望將來有太多關卡，令走上正常化的路越

走越遠。因此，我們需要在兩者間取得平衡。如果我們能得到公共健康、公共衞

生的保證時，其他方面的條件如果能夠方便旅客的話，就應該這樣做，尤其是香

港是一個細小而管理妥善的城市。 
  
記者：為何台灣不在十一個地方（的名單）之內？台灣的疫情已經受控，亦有相

關測試，已符合兩項重要原則，為何香港沒有與台灣商討有關安排？當中是否有

政治考慮？第二個問題，（新加坡）機場會否有測試的地方，讓香港人返回香港

前完成病毒檢測？如果要於機場完成檢測，是否需要等候一段時間才可以上機？

會否可以於城市內其他地方進行測試？另外想追問費用安排的問題。政府是否有

互認機構可以進行檢測？第三，想問有沒有與香港或新加坡的旅行社接觸或進行

商討？有沒有擔心如果新加坡的旅客來港時限聚令未除，他們不能多於四人一起

來香港旅遊？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就第一個問題，我們與任何一個地方商討時，一方面可

能由香港採取主動，另一方面亦可以由對方做主動，最重要是兩地都有共同意願

時，我們便會進行磋商。所以，原先提及的十一個（國家或地區）都是按照這方

式進行。 
  
  就測試方面，以香港而言，現時旅客到埗時，港口衞生當局會為他們進行測

試。就將來與新加坡的安排而言，我相信旅客到埗時仍然需要進行測試。我知道

食衞局、衞生署及機場管理局正研究方法，令現時到埗時的測試做得更快更方便，

這令我們將來確立「航空旅遊氣泡」時更為方便。因為「航空旅遊氣泡」同時要

求（旅客）於上機前進行測試，（到埗後的測試）是一個雙重保險。無論是在香



港或新加坡，以我了解，香港機場於到埗時會進行測試，但於上機前，正如剛才

所說，香港現時已有更多測試機構，包括一些醫院、診所及政府認可的實驗室等，

香港市民可於香港找到相關服務。我們與新加坡討論期間，他們亦表示於機場和

市內都有相關測試服務，所以將來大家亦可於新加坡獲得相關服務。檢測費用方

面，將視乎有關需求及由市場決定，在香港方面，隨着檢測數量增加及引入更多

實驗室，現時的檢測費用已逐步下降，我們相信新加坡方面都有相類似的情況。

由於這是出行的費用，我們期望由旅客自己承擔。 
  
  最後有關旅行社方面，整個計劃開始時會由少逐步放寛，我相信最初到埗的

未必全部是旅客，可能因公務急需來港，或商務客等會先來港，相信旅客會考慮

目的地的情況。現階段開展第一個「旅遊氣泡」能給予旅行社一個良好展望，如

果情況許可，香港能確立更多的「旅遊氣泡」，旅行社或旅行業務會有更多機會

逐步走出現時的困局，我們亦希望對業界有幫助。 
  
記者：第一個問題，剛才你提到暫時仍未知道實行安排的確實日期，雙方商討時

有沒有談及一些條件，像是香港的疫情，每日都依然有不明個案，在此類情況下

是否是啟動這「旅遊氣泡」的時機？一旦啟動了「旅遊氣泡」，雙方有否談過一

些原則，當疫情出現某種情況，「旅遊氣泡」便要終止？可否談談開啟及暫停的

機制中最大的原則，當中有沒有例子？第二，一個人由決定要到新加坡或要從新

加坡來香港，他要經歷多少次檢測？在哪裏進行？當中的費用是自費，還是有政

府補助？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先回答你第二個問題，在雙方的安排下，最重要的是有

雙方都認可的測試。出發前的測試基本上是必不可少，（旅客）只要出發前七十

二小時內在雙方認可的機構進行冠狀病毒病測試，並取得陰性的結果，他就可持

此測試結果向航空公司購買機票（應為辦理登機），如往常的旅客一樣，到埗時，

雙方的港口衞生當局會保留權利要求（旅客）做另一個測試。以香港來說，大家

都知道，任何旅客到港都要進行另一個測試，若測試結果是陰性，我們基本上會

讓他按照其旅遊行程於香港自由出入，這就是最簡單的做法。在過程中，我們不

會審視他究竟因為甚麼原因來港，我們亦不會向他加諸其他檢疫或強制性措施，

因為基本上他已滿足了這方面的要求，簡而言之，這就是有關的過程。由於這涉

及旅客出行，當然測試費用應由旅客承擔。我們將來亦會跟航空公司討論和研究，

能否以較簡單的方式，譬如在機票票價內包括檢測費用，會否較方便，這些都是

我們稍後會研究的方向，務求方便旅客。大致上情況就是這樣。 
  
  新加坡是十一個與我們探討（「旅遊氣泡」）的國家之一，有關的討論於九月

八日開始。由九月八日至今，大家都審視了雙方的情況，主要是由我們雙方的衞

生當局按其疫情防控、公共衞生安全的條件出發，他們於未來數星期亦會確定一



種方式，（以釐定）在甚麼情況下可以繼續或需調整有關安排，例如會考慮一系

列的情況，當中必然會考慮當前疫情，如有多少個案、有沒有社區爆發等，但亦

要考慮兩地的衞生管控或公共衞生、醫護的條件等，是一籃子的因素。香港這方

面已交由我們的衞生當局處理，我相信新加坡亦會尊重其衞生當局的處理，這就

是機制的運行方式。 
  
記者：本地旅行社表示，現時在四人限聚令下，如果想開團辦 local tour（本地團）

都不能，其實有沒有空間放寬？另一個問題是政府已表明不會推出第三期「保就

業」計劃，有超過八成旅行社表示一定會裁員或很大機會會裁員，請問政府有甚

麼對策？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旅遊業界和其他很多行業，包括飲食業和零售業，於疫

情下面對很大壓力。從經營環境來說，他們最希望可以紓解所有（防疫措施的）

限制，但大家都知道社會上已有共識，在疫情未完全受控前，必須於兩者間取得

平衡，所以限聚令不論是兩人、四人，或以往我們曾經放寛的時候，都要因應疫

情和實際情況（作出調整）。在因應疫情的同時，我認為不同的業界仍有很多工

作可以做，例如早前有食肆採取額外措施，以確保食客進食期間的（染病）風險

減低。同樣地，旅遊業界亦可以朝同一方向，為自己行業做得更多。旅發局（香

港旅遊發展局）上星期聯同香港品質保證局推出一系列防疫指引，呼籲行內與旅

遊有關的行業按照指引，包括增加檢測、量體溫、清潔消毒、垃圾處理等，除了

確保防疫工作可以更進一步，亦可加強消費者的信心，對從業員亦有更佳的保障。

所以我認為不論是旅遊業或其他行業，在疫情短期內未能有突破的情形下，防疫

工作方面，企業或行業其實可以做得更多。政府亦樂於跟這些行業商討，我亦會

繼續跟旅遊業界討論，他們可以在哪方面做更多。我們知道短期內未必會有大量

旅客到訪香港，（業界）轉為發展本地旅遊時，除受制於限聚令的人數以外，若

有任何措施可以確保帶領或參與旅行團的人士有更好的保障，其實有助改善他們

的營運空間。大家亦可看到，單靠政府的補助長遠而言並不能維持每個行業的生

存，反而在政府協助的同時，業界如何在防疫及營運之間求取平衡。我要特別指

出，旅遊業界在眾多行業之中，當然最受（疫情）影響，但政府對業界的支援亦

是最大。在先後三輪的政府支援中，我們已預留十七億六千萬元，而每次亦會因

應業界的意見作出調整，幫助他們。除旅行社外，旅遊業從業員亦得到幫助。我

們更希望在未有遊客重新到訪香港前，（業界）可謀求其他方面的出路。我相信

香港各行各業要走出困局，都要在這幾條出路之間共同努力。我們會繼續與業界

商量，了解他們可做甚麼幫助自己，並補足政府對其幫助有限的地方。謝謝。 
 
 （請同時參閱談話全文的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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